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


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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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，司法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了《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》)，对涉企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作出了规范。
据了解，《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》由司法部编制,由扉页、前言、说明、目录、正文和注意事项等部分组成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，但不得违法改变法定程序，不得违法减损被检查人权益，不得违法增加被检查人义务。有关地区、部门已经制定的行政检查文书格式文本，在包含本基本格式文本关键要素且不相抵触的情况下，可以继续使用。
《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》对行政检查文书的一些共性要求作了简要阐释，便于各地区、各部门理解掌握、参照适用，主要涉及基本格式文本的适用范围、文书的基本结构、审批程序、填写规范、编号要求、被检查人确认、送达方式，以及多个部门联合检查时有关文书的使用要求等。注意事项附在每份文书之后，对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执行中的个别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，既是对行政执法人员填写各种文书的具体要求，也是对适用行政检查规定的指导。
同时，《基本格式文本(试行)》包括《行政检查审批表》《行政检查通知书》《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》等覆盖行政检查主要环节的七种文书。其中，《行政检查审批表》《行政检查通知书》《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》是行政检查过程中的必备文书,《回避申请决定书》《抽样(采样)通知书》《现场检查(勘验)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根据实际情况选用。行政检查实践中需要使用其他文书的，由各地区、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作使用。
